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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88_98_E

6_A1_82_E6_98_8E__c122_485891.htm 作为一本（也许还是第

一本）深入全面探讨律师职业性质的专著，可以说，司莉教

授推出的这部专著是正逢其时，恰逢其盛。 所谓正逢其时，

是因为今年正是中国律师制度诞生百年的时刻，又是我国《

律师法》颁布十周年的日子，还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二

十周年的时节。 所谓恰逢其盛，则是因为我国律师业迎来了

一个新的好的发展时期：律师，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正在

不断影响和改变我们固有的生活方式，正在不断形成和成为

我们崭新的生活态度，正在不断打造和造就我们未来的生活

理念。 回顾历史，展望明天，笔者首先想到了英国文学家狄

更斯在其代表作《双城记》中有一句代表性的名言：“这是

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从1906年沈家本、伍

廷芳一代法律人率先力主立法确立律师制度，到新中国诞生

后律师制度的昙花一现；从1979年我国律师制度恢复到1986

年全国律协成立；从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到1996年

《律师法》诞生。中国律师业可谓命运多舛，风雨前行，不

断探索，不断发展。今天，我们看到了变革时代的“最坏”

，所以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改革；今天，我们同样看到了发展

时代的“最好”，所以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实践。诚如去年当

选的全国最年轻有为的地方律协会长－－上海市律协会长吕

红兵律师所言：“这是一个中国律师事业发展的最好的时代

。”他说：“没有一个时代像如今的法治时代那样更需要律

师，没有一个变革像中国的改革开放那样更呼唤律师，没有



一个工程像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那样更渴望律师。” 因为需

要，因为呼唤，因为渴望，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律师这个职

业进行重点研究与认真思考。 在这方面，原先专职做律师，

现在专职做教授的司莉女士，就是一个行动者，并且是一个

卓有成效的身体力行者。 《律师职业属性论》的问世，就是

她的成果，就是她辛勤劳动的成果，就是她身体力行的成果

，就是不断思考发现、不断探索研究的成果。 历经三年，案

牍劳形，日积月累，含辛茹苦，专心致志，如痴如醉，终于

了了一个愿，交了一份差，卸了一副担。因为这对司莉教授

来说，既是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专注于一个专题的研究成果，

又是自己对过去15年专职律师执业情感的完美总结。用她本

人的感慨就是，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犹如15年前自己创造的

新生命。 一个新生命的问世，固然可喜可贺。但围绕一个新

生命的发展与成长而引发的思考与研究，则是任重而道远，

理性而客观的。 正如律师作为一个职业，就像一个新的生命

诞生于我们这个没有律师传统、缺少律师文化的国度一样，

感觉惊讶、惊奇和新颖、新锐之后，有些人有些不习惯、不

自然，乃至有些排斥、排挤⋯⋯ 这一切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

这个新生命，不了解这个新职业，不了解这个新成员。 说实

话，连我们律师自身甚至也有些搞不清自己的身份，认不清

自己的角色，看不清自己的定位和属性。 那么，律师，你究

竟是谁？换言之，律师，我究竟是谁？ 话说《武林外传》中

，有一段吕秀才将大盗姬无命说死的故事。姬无命要杀吕秀

才，而吕秀才要姬无命搞清是谁杀了他。结果，吕秀才一会

儿自我，一会儿本我，把姬无命问得晕头转向。最后，当吕

秀才再问“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的时候，姬无命的



回答是“我杀了我”。于是，在吕秀才一句“那就杀吧”的

命令下，本要杀秀才的姬无命却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给杀了。 

一个“谁杀我”的荒诞故事，一个“我是谁”的千年难题，

竟然难住了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人。 众所周知，“我是谁？

”原是哲学上一个最大的命题，因为“我”可以说是一切事

物的“前缀”。但究竟“我”是谁？却有不同的回答。化学

家说：“我”是一种碳氢氧氮化合物；生物学家说：“我”

是一种高级的灵长类动物；物理学家说：“我”是由原子构

成的；基因学家说：“我”是一种被编码的东西；心理学家

说：“我”是由形形色色的欲望组成的；社会学家说：“我

”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工智能专家说：“我”是最精巧的

机械⋯⋯正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

以“我”是谁，不仅难以统而言之，而且也难以概而言之。 

有鉴于此，“了解你自己”不仅成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伟大

名言，而且也造就了一个经典的“哈姆莱特之问”。 哈姆莱

特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 在美国有一

种深入人心的教育就是公民教育，美国很多学校都有公民教

育课程。在他们的《公民读本》教材中，第一课就是要求“

了解你自己”。我们看到，首先，从“你：一个人”开始，

谈“一个健康的人”、“你和你的个性”、“和他人相处”

，直到“做个好公民”；其次，从“你：一个学生”，谈“

学习能力的不同”、“改善你的学习”、“清醒的思考”；

再次，从“你：一个家庭成员”，谈“家庭是不同的”、“

家庭的问题”、“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最后，才从“你

：一个公民”，谈“你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 那么，对于律师，我们该如何认识呢？ 著名法学家江平



教授曾说过，一想起律师，人们自然会想到“为弱者呐喊，

向强权抗衡”的高大形象，自然会想到“无拘无束多自由，

谈笑之间黄金来”的潇洒形象，自然会想到“凭三寸不烂之

舌而挽狂澜于既倒”的智慧形象，自然会想到“挑战权利，

抗衡权力”的民主形象。 应该说，这是一种形象定位。这些

联想都是合乎律师的固有形象和发展规律。作为律师，他们

始终在用法律的智慧关怀人，用专业的技巧帮助人，他们始

终在以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和兢兢业业的不懈追求，在一言

一行中，在一案一讼间，在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在完美体

现律师的社会形象。 实际上，“律师”的确是一个难以界定

和概括的概念和定义。因为，它既可以是一种制度，也可以

是一个饭碗（也就是职业），还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于

是，有人说，律师是军师，律师是参谋，律师是仆人，律师

是刀笔手，律师是导游，律师是智者，律师是打官司挣钱的

一种职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定位都是正确的，但都是

不全面的。因为，这只能算是一种文学定位。 我们需要的是

法律定位，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是法学定位。而这正是需要

我们的法学专家付出辛劳、智慧、才能、理论的一项工作。

司莉教授在这方面是付出了心血、智慧和才能的，她的研究

与发现，是值得我们关注、肯定和好评的。 在读过陈卫东与

王福家主编的《中国律师学》、程荣斌主编的《中国律师制

度原理》、陶髦和宋英辉等主编的《律师制度比较研究》、

谭世贵主编的《律师法学》、任继圣主编的《律师制度与律

师实务》、茅彭年与李必达主编的《中国律师制度研究》、

青锋撰写的《中国律师制度论纲》、章武生撰写的《中国律

师制度研究》、周国均撰写的《律师制度理论与实务技巧》



等专著之后，我们很高兴又很惊讶地看到了一部新著，一部

关于律师职业属性的新著。 翻开司莉教授的新著，我们看到

，作者以不同于他人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法

律社会学的角色分析法），从不同于他人的视角（法治进程

的动态视角、法律职业专业化趋势的视角、法律的价值和功

能视角、法律职业责任的视角、经济发展的视角、文化历史

的视角），在不同的方面（形成条件、基本界定、制度建构

、行为规范、职业形态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进行了重新建

构。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论述“律师职业属性的形成”方

面所具有的高度和论证“律师职业属性的基本定位”方面所

持有的广度。因为这个高度与广度，使我们对律师职业属性

的理解与思考，从通俗的感情认识和浮浅的市井认识上升到

了历史传统的纵深和社会断面的广阔。 律师职业是怎么产生

的？律师职业能够出现在什么样的国度？确立律师职业之后

是否就意味着律师制度的形成？律师职业之于经济状态和文

化传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政治治理模式对律师职

业属性的定位有何影响？律师职业的属性究竟有几种？⋯⋯

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本书作者来说，既是一种提问，又

是一种设问，更是一种学问。 在我看来，能将学与问有机结

合，能将问与学巧妙融合的学者，必然是成功的学者。司莉

教授将律师职业属性这个被许多人轻视进而忽视的课题，做

成了一部读得懂、说得通、用得上的专著，既不简单，也不

容易。正可谓：小题大做、大题精作、主题实作、难题巧作

。因为，她将小题目做大了，她将大题目做精了，她将主要

课题做实了，她将普遍难题做通了。 在庆祝《律师法》颁布

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能读到司莉教授关于律师职业属性的



专著，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幸事。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和

探讨如何修改《律师法》时，读读这本书时，我们就会发现

，《律师法》的最大软肋就在于律师职业属性的定位，诚如

司莉教授所言：“律师职业属性问题的缺失，已经影响到了

律师职业功能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影响到了律师业的健康

发展。” 目前，《律师法》对我国律师业发展有三大影响：

一是对“律师”概念上在外延上采取“社会执业律师”的狭

义定义，影响和制约了律师职业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应有地位

的正确确立；二是对律师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存在一定误区，

且未能充分体现和保证律师在国家法律实施中发挥应有作用

；三是对律师管理体制、律师行业发展模式的规定，未能从

律师职业与法官、检察官因为法律职业的高度，未能从如何

最有利于推动中国律师职业迅速发展的高度设置。 总之，在

律师职业属性定位上的缺失和不足，导致了《律师法》立法

上的遗憾和缺陷。如果我们连“律师是什么？”或“律师，

你是谁？”这样的基本概念定位都不清楚，那自然我们就无

法了解“律师是干什么的？”的功能定位，从而也无从了解

“律师有何权利和义务？”的职能定位。从这个意义上看，

笔者就有了一个不同于本文作者的律师职业属性定位。我以

为，律师职业的属性定位可在“政治人”、“经济人”、“

文化人”与“法律人”四个方面，归纳出以下几个基本属性

：独立性与自治性、中介性与服务性、专业性与社会性、法

定性与平等性。当然，这纯属笔者的一孔之见。真正算得上

高见的还是本文作者司莉教授的高度、广度和深度。 服务是

律师的天职，但服务的背后是帮助；法律是律师的灵魂，而

律师的背后永远是法律；正义永远是律师追求的目标，而正



义的背后则是真理；律师是一个“看上去挺美”的职业，但

美丽的背后则是责任和使命。 对所有法律人来说，要研究理

想的法治社会，就必然研究律师制度；要研究律师制度，则

必须研究律师职业；要研究律师职业，应必须研究律师职业

的属性；要研究律师职业的属性，实有必要读读司莉教授的

《律师职业属性论》。 律师究竟是什么，律师究竟干什么，

律师是不是自由职业，律师算不算自由职业，这绝不是一个

人就能回答的问题，但司莉教授开了好头。让我们从头开始

阅读和研究吧！ 嘱笔为文，是以为序。 (本书将由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出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